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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4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正式的会议通知已于 2018年 11月 29日以电

子邮件或电话形式送达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 7名。公司所有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谭荣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总投资为 33,337.10万元，其中计划投入募集资

金 29,419.15 万元，不足部分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3,917.95万元。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来源分

别为：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投入 10,025.93 万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 19,393.22万元。 

截至 2018年 10月 31日，该项目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30,167.19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90.49%；

项目累计实际支出资金 29,688.77万元，未付尾款 478.42万元。项目实际支出的资金中，自

有资金支出 6,941.3万元，募集资金支出 22,747.47万元，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的 77.32%；

剩余募集资金为 77,962,702.23元（含结余募集资金本金 66,716,802.73 元，利息及理财收入

净额 11,245,899.5 元），占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 26.50%，占计划投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的 40.20%。 

鉴于“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促进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泰”）主营业务的健

康稳定发展，公司拟将此项目予以结项，并将剩余资金 77,962,702.23 元（含结余募集资金本

金 66,716,802.73 元，利息及理财收入净额 11,245,899.5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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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余额为准）一次性全部永久补充为项目实施主体瑞吉格泰流动资金。 

董事会认为：“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投入金额与计划投

入金额不存在重大差异；将该项目结项并将全部剩余资金（含利息及理财收益）永久补充为项

目实施主体瑞吉格泰的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和提高瑞吉格泰的业

务拓展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司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部股东的利益。 

此次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相关决策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并将全部剩余资金 77,962,702.23 元（含结余募集资

金本金 66,716,802.73元，利息及理财收入净额 11,245,899.5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

行结息余额为准）一次性全部永久补充为项目实施主体瑞吉格泰的流动资金。上述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 3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原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此项议案出具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镇

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

意见》。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武汉东

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东方”）

需扩建生产厂房，建设资金来源为公司增资。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 1,600万元人民币对武汉东方进行增资是根据公司战

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武汉东方的生产经营能力，促进武汉东方持续稳定发展，增强

公司就近服务客户的核心竞争优势，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董事会同意向武汉东方增资 1,600 万元用于生产厂房扩建，增资完成后武汉东方仍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由 800万元变更为 2,400万元。董事会要求武汉东方应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做好增资到位后厂房建设的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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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武汉

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三、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绍兴东方

电热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土地并新建厂房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绍兴东方电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东方”）拟投

资约 8,000 万元用于新建生产厂房，其中约 1,140万元用于购买位于浙江绍兴袍江工业区（三

江环路 1号），面积为 24.8亩的土地；约 6,860万元用于生产厂房建设，厂房总建筑面积约

32,550 平方米，资金来源为绍兴东方自筹。 

董事会认为：绍兴东方目前租赁的生产厂房面积较小，无法适应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此

次新建厂房投入使用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绍兴东方的生产厂房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绍兴

东方的生产规模，增强绍兴东方整体实力，加强公司与周边客户的配套能力，提升公司在小家

电领域的竞争优势，促进公司稳定发展，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同意绍兴东方投资约 8,000万元用于购买土地并新建厂房，资金来源为绍兴东

方自筹。绍兴东方董事会应做好充分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完善必要的项目资料并报公司批准后

方可实施，并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好购买土地并新建厂房的规范管理。 

此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绍兴东

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土地并新建厂房的公告》。 

 

四、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8年 12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1：30在镇江新区大港五峰山路 18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5日 




